FHEY B ERAEH A
114# & ¢ & F % 150650
B o f ABEY RO RBIFRET

M pan 2 N
AR + % /Pi 2

H aM;tﬁ Flig FokiF G binia 52 SHRET Bl 2k
(1144*5&”5 F3 F1165L) > Apd|iddeT

<

;’/-ﬁ‘-l_jzlg-%-& L,’?%F}'/p/z"%‘"L‘Zfl}':»-?i/;"‘j’??—i]%f%l?br’g

B g f RIS A0 P& NATER G HF ARG P -
PRER 22

- RAFPERRR AR BT RET B AT 2
;&;\ (.&r“fo;”) o

SO PURA AL 0 B KS RS $360E 52§
R FITIE R NEE D RSN A
A

Ji
N
7;_
s
IR
3t
~—>‘-,)¢ -
%3%
‘-\-\1:
ANy
|+~
(w
e

F A Bk AR IsE ST

iﬁfﬂ Btk RiA AP %30EFROBRLT AL o
TS FRRE S ARFEFALLT A REF RIS A R
TR 0 A lﬁ"ﬂ%ﬁa@?\?% Kis Bz 4B+ > B s Bonr

BB 2 PR HENERZAMRER 0 B 2L

B T ERA PR RPEFZPEER D LR Ak
PR2Z &~ Py TE &~ F7 974 BT~ FFade
)i ;«’éﬁ’%/‘aﬂ“ 7 F‘}}L » 5 z@ir % Bron 2_0 s T ;ﬁlﬁ‘r%’:

%’liﬁwb.~%3m ~ F 45475 5 238

%’J€W¢i%$:$¢¥@i(g §4)
i 4



X
Wt

EY W 114 & 8 ’ 4 2
F¢ @ 2 7 EA¥E
bR AFEPERARER -

S T O T
= E

KiF A s % 340%

EF B2TEFIE ~ $28F %A “Pz}acﬁsﬁff%f@%#ﬁ S
T R R2TIE 5408 ~ 28512 b A2 H (7
’Eﬁgfﬁ‘gllﬂ‘\,zhﬁaxﬁ 1%#7\@4,‘—?{ ,)5@3_'&"'/‘17;;[?/3,]\
B S B AT R0 A BE AT & ¢
ﬂﬁﬁﬂﬁﬁﬁmﬁé
A~ o e d
KB A ISE ;36”
FERENIEAL G K
WA E R AR o 3
HAERATE W20~ bp AT &
FEA e T2 B (G

THE TR H RS S FiR
T4 o

F

zgél;ljé-—if‘jl’frﬁ ’); T;'J'l\j‘zljf — —'ﬁ ’ }%@5_&“‘1‘[4 ﬁp/{iﬂj s 553}'%&

- \ﬁ#m:r? A ‘@%;}é’f&{?v o
- R FI8EZIFIE R

SRR B32FEFIE AL

F13 ~ 52083 TRESF T2 48 LB - d ¢ L3 FHER L

i

o

s vme (N

_%L,Q—\‘ %xa‘\mlzkﬁza%@34’x§f j\/'}:LL3I§7\§E;'ﬁ ,-{y‘:‘é“_ﬂﬂlj

R

ol
o T
e

hn

Nl

J
ES

X
=l
i

?&
%
.E.f?‘

O]

\pr
@
e



114# & @ 5§55 % 11655
3 2 FFE 7 69% (XR00E0700p £ )
AO0% 02 %O2E000%& 0055
& X E - el 0 200000000055
PARA FEF KGR IcE R E s FEEARE S By B
bR ES o R R R BT TR R EA AheT
Zc 9Eiﬁ
lj/ﬁ"i{l..&i PAO2 ROZ2E000E 0055 rr'uj 4R R AL 2
iﬁ%ﬁ?%%*mi$ram JLIEE > WAL &
o, 2
=07
d.

E

Tl
N

e
o \;\4.
Tn’:

™
=1}

<
H\
=

BEER P2 B 5 oRET 2
R112& 117 5p 2k > 213 *V?&ﬂﬂﬂﬁ:%ﬁ“
4o fPd Y R FORTRE R R Y 113E87 208 0
@;ﬁﬁé’ﬁﬁﬁéniﬂﬁpﬁﬁﬂﬁﬁﬂiﬁ¢
ok o B F R A ISR 14EF IR T 1113
116p ¢ W -k F 000000000053 7 K RiF A IS
%ﬁ»- F ) G EEAATERTEO000~ 0 £ A G
ALTR 1 R 2 TRk A A Bgok o 7R EBRTE PRk
%%ﬁﬂmﬁmgﬂﬂééﬁéﬁiﬁﬁd%ﬁ§1°
i #\ﬁﬁ D EWMRRALEP IR TR L R
PAEEP Rk 547 D ARRBEEER LR

-3
3

A
Tk
A &R
»%

_\

\1‘. 4)* \f:t \‘—ﬂ

=

Q&%ﬁﬁzPﬂﬂ*F

z
Lo

113

A 3

3}35

#1072 30p 103754 B & -
S RSP PN E R R R ERS C RGE S S IRERS R
A TR E

()i 2 ;‘:1:/%'_/7_ Bz avd2zpo o

HéﬂWJMW%K%ipLB&&ZMwwﬁﬁﬁgzﬁwlm
#1072 16pF ¢ 7 -k % 0000000000530 ~ & # 7 FefrTR B i
ERHERF KFAP It 50 d - 2dF@E 497
FORTRE R R 1137107 0P B4 L84 2 IR

Ju

1 o

PR E A 0 AP RA RIS FR30EROEZ L FARR

P
i
m



2 HRMFEFIE2ZABFLEPMERE AP IR T B
5 4

IR W
= o~ R EFRE R A0 F 198 B b i -
»ooOR

X
L
)«‘3
3
~
E
:\}q}
D
)
I =
3
w@? e~
pan!

v EY B 114 ¥ 6 g 19 p
%‘ T F -'é.‘i 14 Jf;'f

‘1I§“$%ﬂ?’1ﬁ%;%#%$mﬁ%%
WodBELEWHEE 27T % 48 % 28 EF 1 AT
2 AR FEEFIE WM RAZTE BRI A REL AL F 0 3
ENTFHHAI RSP EFATER 20§t 5 FH
-~ 1)) TR

K5 A B isE % 360E

FERONI ARG R B (5) ki 2T T RESTA
FRFTRLTFAIREF 0 e 3 ENT R AR oA
REPIER 20 gt 5 pEANTHE -
FEI P TR (F) KFFEIREFFTYE el £
FT BT R AA R EEITER 20 gt 2

LE AT 4

PE L B2 A AR L - K o b AT AT



2\,'21'7 o

S22
FEARERRBARFE 34 I AEY 3 LB E > E
HaF = 2z - o

FEAALER

(=) i fhixgEa) %%k%¥ﬁﬁﬁﬁ’¢H@g@ 7@
SR A A S AL A AR DT 2k
szo

(Z) A2 s 234 ST AHLH2HTE > FRrERFAIfR
’%ééﬁiiﬁﬁaﬁﬁ?%ﬁ’%%ﬁA%ﬁﬁ?%
EiB e R we AAAE R 0 [ IR -

(Z) A~ 2374 ST AHAERF RN 2 B P Mt R
UNESRA ¢%u4#@§@§ﬂ%“é&@¥@ﬁm

o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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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114年度中簡字第1506號
聲  請  人 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許清淇




上列被告因違反水污染防治法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（114年度偵續字第116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　　文
許清淇負責人犯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之不遵停工命令罪，處有期徒刑參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　　犯罪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，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（如附件）。
二、核被告許清淇所為，係犯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5項之負責人犯同法第34條第1項之不遵行主管機關依水污染防治法所為停工命令罪。
三、被告為瑞泰鋁業社之負責人，其犯水污染防治法第34條第1項之罪，應依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5項規定加重其刑。
四、爰審酌被告身為瑞泰鋁業社之負責人，竟違反停工命令而排放廢水，不僅無視國家管制水污染之公權力，且對公眾所處環境之影響層面及範圍存有難以輕估之破壞隱憂，應予非難；並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；兼衡以被告本案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情節、素行、所生危害、智識程度及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，以資懲儆。
五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2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六、如不服本判決，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
　　狀，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（須附繕本）。
本案經檢察官洪明賢聲請簡易判決處刑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 年　　8　　月　　 4 　 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中簡易庭　法　官  呂超群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劉千瑄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4 　　日
附錄法條：
水污染防治法第34條
違反第27條第1項、第28條第1項未立即採取緊急應變措施、不遵行主管機關依第27條第4項、第28條第1項所為之命令或不遵行主管機關依本法所為停工或停業之命令者，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上5百萬元以下罰金。
不遵行主管機關依本法所為停止作為之命令者，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金。
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
事業排放於土壤或地面水體之廢（污）水所含之有害健康物質超
過本法所定各該管制標準者，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上5百萬元以下罰金。
事業注入地下水體之廢（污）水含有害健康物質者，處1年以上 7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上2千萬元以下罰金。
犯第1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上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：
一、無排放許可證或簡易排放許可文件。
二、違反第18條之1第1項規定。
三、違反第32條第1項規定。
第1項、第2項有害健康物質之種類、限值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。
負責人或監督策劃人員犯第34條至本條第3項之罪者，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。
附件：
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4年度偵續字第116號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許清淇　男　69歲（民國00年0月00日生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里區○里路000巷00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上列被告因違反水污染防治法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宜聲請簡易判決處刑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一、許清淇係址設臺中市○里區○里路000巷00號瑞泰鋁業社之負責人，瑞泰鋁業社從事金屬表面處理作業，前領有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核發之簡易排放地面水體許可文件，有效期限至民國112年11月5日止，其後未於展延期限內完成補正而失其效力。嗣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於113年8月20日派員至瑞泰鋁業社稽查，發現瑞泰鋁業社仍有排放製程產出之廢水至地面水體，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第14條第1項規定，以113年10月16日中市環水字第0000000000號執行違反水污染防治法案件裁處書，裁罰瑞泰鋁業社新臺幣7萬5000元，並命瑞泰鋁業社停工及立即停止產生廢水，亦不得貯留或排放廢水，裁處書已於113年10月17日送達瑞泰鋁業社並由職員簽收。惟許清淇未遵行主管機關依水污染防治法所為之停工命令，仍擅自作業排放廢水，經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人員於113年10月30日10時許執行稽查查獲。
二、案經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三大隊報告偵辦。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一、證據：
　㈠被告許清淇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自白。
　㈡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3年8月20日水污染稽查紀錄、113 年10月16日中市環水第0000000000號函、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執行違反水污染防治法案件裁處書、送達證書、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3年10月30日環境稽查紀錄表及現場照片。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5項之負責人犯同法第34條第1項之不遵行主管機關依水污染防治法所為停工命令罪嫌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　　此　致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4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洪 明 賢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黃 郁 頻


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
水污染防治法第34條
違反第 27 條第 1 項、第 28 條第 1 項未立即採取緊急應變措
施、不遵行主管機關依第 27 條第 4 項、第 28 條第 1 項所為
之命令或不遵行主管機關依本法所為停工或停業之命令者，處 3
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5 百萬
元以下罰金。
不遵行主管機關依本法所為停止作為之命令者，處 1 年以下有
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金
。


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
事業排放於土壤或地面水體之廢（污）水所含之有害健康物質超
過本法所定各該管制標準者，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
或併科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5 百萬元以下罰金。
事業注入地下水體之廢（污）水含有害健康物質者，處 1 年以
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2
千萬元以下罰金。
犯第 1 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
併科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1 千 5 百萬元以下罰金：
一、無排放許可證或簡易排放許可文件。
二、違反第 18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。
三、違反第 32 條第 1 項規定。
第 1 項、第 2 項有害健康物質之種類、限值，由中央主管機關
公告之。
負責人或監督策劃人員犯第 34 條至本條第 3 項之罪者，加重
其刑至二分之一。


當事人注意事項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（一）本件係依據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，法院簡易庭得不傳
　　　喚被告、輔佐人、告訴人、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
　　　刑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（二）被告、告訴人、被害人對告訴乃論案件，得儘速試行和解
　　　，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，請告訴人寄送撤回告
　　　訴狀至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簡易庭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（三）被告、告訴人、被害人對本案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
　　　見之必要時，請即以書狀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簡易庭陳明
　　　。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
114年度中簡字第1506號

聲  請  人 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      告  許清淇





上列被告因違反水污染防治法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

刑（114年度偵續字第116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　　文

許清淇負責人犯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之不遵停工命令

罪，處有期徒刑參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
　　犯罪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，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

    記載（如附件）。

二、核被告許清淇所為，係犯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5項之負責

    人犯同法第34條第1項之不遵行主管機關依水污染防治法所

    為停工命令罪。

三、被告為瑞泰鋁業社之負責人，其犯水污染防治法第34條第1

    項之罪，應依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5項規定加重其刑。

四、爰審酌被告身為瑞泰鋁業社之負責人，竟違反停工命令而排

    放廢水，不僅無視國家管制水污染之公權力，且對公眾所處

    環境之影響層面及範圍存有難以輕估之破壞隱憂，應予非難

    ；並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；兼衡以被告本案犯

    罪之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情節、素行、所生危害、智識程度

    及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科

    罰金之折算標準，以資懲儆。

五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2項，

    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
六、如不服本判決，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

　　狀，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（須附繕本）。

本案經檢察官洪明賢聲請簡易判決處刑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 年　　8　　月　　 4 　 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中簡易庭　法　官  呂超群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劉千瑄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4 　　日

附錄法條：

水污染防治法第34條

違反第27條第1項、第28條第1項未立即採取緊急應變措施、不遵

行主管機關依第27條第4項、第28條第1項所為之命令或不遵行主

管機關依本法所為停工或停業之命令者，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

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上5百萬元以下罰金。

不遵行主管機關依本法所為停止作為之命令者，處1年以下有期

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金。

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

事業排放於土壤或地面水體之廢（污）水所含之有害健康物質超

過本法所定各該管制標準者，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

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上5百萬元以下罰金。

事業注入地下水體之廢（污）水含有害健康物質者，處1年以上 

7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上2千萬元以

下罰金。

犯第1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

新臺幣20萬元以上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：

一、無排放許可證或簡易排放許可文件。

二、違反第18條之1第1項規定。

三、違反第32條第1項規定。

第1項、第2項有害健康物質之種類、限值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

之。

負責人或監督策劃人員犯第34條至本條第3項之罪者，加重其刑

至二分之一。

附件：

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4年度偵續字第116號
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許清淇　男　69歲（民國00年0月00日生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里區○里路000巷00號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上列被告因違反水污染防治法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宜聲請簡

易判決處刑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
一、許清淇係址設臺中市○里區○里路000巷00號瑞泰鋁業社之負

    責人，瑞泰鋁業社從事金屬表面處理作業，前領有臺中市政

    府環境保護局核發之簡易排放地面水體許可文件，有效期限

    至民國112年11月5日止，其後未於展延期限內完成補正而失

    其效力。嗣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於113年8月20日派員至瑞

    泰鋁業社稽查，發現瑞泰鋁業社仍有排放製程產出之廢水至

    地面水體，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第14條第1項規定，以113年10

    月16日中市環水字第0000000000號執行違反水污染防治法案

    件裁處書，裁罰瑞泰鋁業社新臺幣7萬5000元，並命瑞泰鋁

    業社停工及立即停止產生廢水，亦不得貯留或排放廢水，裁

    處書已於113年10月17日送達瑞泰鋁業社並由職員簽收。惟

    許清淇未遵行主管機關依水污染防治法所為之停工命令，仍

    擅自作業排放廢水，經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人員於113年1

    0月30日10時許執行稽查查獲。

二、案經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三大隊報告偵辦。
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
一、證據：

　㈠被告許清淇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自白。

　㈡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3年8月20日水污染稽查紀錄、113 

    年10月16日中市環水第0000000000號函、臺中市政府環境保

    護局執行違反水污染防治法案件裁處書、送達證書、臺中市

    政府環境保護局113年10月30日環境稽查紀錄表及現場照片

    。
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5項之負責人犯同

    法第34條第1項之不遵行主管機關依水污染防治法所為停工

    命令罪嫌。
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
　　此　致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4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洪 明 賢
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黃 郁 頻



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

水污染防治法第34條

違反第 27 條第 1 項、第 28 條第 1 項未立即採取緊急應變措

施、不遵行主管機關依第 27 條第 4 項、第 28 條第 1 項所為

之命令或不遵行主管機關依本法所為停工或停業之命令者，處 3

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5 百萬

元以下罰金。

不遵行主管機關依本法所為停止作為之命令者，處 1 年以下有

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金

。



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

事業排放於土壤或地面水體之廢（污）水所含之有害健康物質超

過本法所定各該管制標準者，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

或併科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5 百萬元以下罰金。

事業注入地下水體之廢（污）水含有害健康物質者，處 1 年以

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2

千萬元以下罰金。

犯第 1 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

併科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1 千 5 百萬元以下罰金：

一、無排放許可證或簡易排放許可文件。

二、違反第 18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。

三、違反第 32 條第 1 項規定。

第 1 項、第 2 項有害健康物質之種類、限值，由中央主管機關

公告之。

負責人或監督策劃人員犯第 34 條至本條第 3 項之罪者，加重

其刑至二分之一。



當事人注意事項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（一）本件係依據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，法院簡易庭得不傳

　　　喚被告、輔佐人、告訴人、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

　　　刑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（二）被告、告訴人、被害人對告訴乃論案件，得儘速試行和解

　　　，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，請告訴人寄送撤回告

　　　訴狀至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簡易庭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（三）被告、告訴人、被害人對本案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

　　　見之必要時，請即以書狀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簡易庭陳明

　　　。


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
114年度中簡字第1506號

聲  請  人 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      告  許清淇





上列被告因違反水污染防治法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（114年度偵續字第116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　　文

許清淇負責人犯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之不遵停工命令罪，處有期徒刑參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
　　犯罪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，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（如附件）。

二、核被告許清淇所為，係犯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5項之負責人犯同法第34條第1項之不遵行主管機關依水污染防治法所為停工命令罪。

三、被告為瑞泰鋁業社之負責人，其犯水污染防治法第34條第1項之罪，應依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5項規定加重其刑。

四、爰審酌被告身為瑞泰鋁業社之負責人，竟違反停工命令而排放廢水，不僅無視國家管制水污染之公權力，且對公眾所處環境之影響層面及範圍存有難以輕估之破壞隱憂，應予非難；並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；兼衡以被告本案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情節、素行、所生危害、智識程度及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，以資懲儆。

五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2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
六、如不服本判決，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

　　狀，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（須附繕本）。

本案經檢察官洪明賢聲請簡易判決處刑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 年　　8　　月　　 4 　 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中簡易庭　法　官  呂超群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劉千瑄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4 　　日

附錄法條：

水污染防治法第34條

違反第27條第1項、第28條第1項未立即採取緊急應變措施、不遵行主管機關依第27條第4項、第28條第1項所為之命令或不遵行主管機關依本法所為停工或停業之命令者，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上5百萬元以下罰金。

不遵行主管機關依本法所為停止作為之命令者，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金。

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

事業排放於土壤或地面水體之廢（污）水所含之有害健康物質超

過本法所定各該管制標準者，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上5百萬元以下罰金。

事業注入地下水體之廢（污）水含有害健康物質者，處1年以上 7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上2千萬元以下罰金。

犯第1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上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：

一、無排放許可證或簡易排放許可文件。

二、違反第18條之1第1項規定。

三、違反第32條第1項規定。

第1項、第2項有害健康物質之種類、限值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。

負責人或監督策劃人員犯第34條至本條第3項之罪者，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。

附件：

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4年度偵續字第116號
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許清淇　男　69歲（民國00年0月00日生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里區○里路000巷00號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違反水污染防治法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宜聲請簡易判決處刑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
一、許清淇係址設臺中市○里區○里路000巷00號瑞泰鋁業社之負責人，瑞泰鋁業社從事金屬表面處理作業，前領有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核發之簡易排放地面水體許可文件，有效期限至民國112年11月5日止，其後未於展延期限內完成補正而失其效力。嗣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於113年8月20日派員至瑞泰鋁業社稽查，發現瑞泰鋁業社仍有排放製程產出之廢水至地面水體，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第14條第1項規定，以113年10月16日中市環水字第0000000000號執行違反水污染防治法案件裁處書，裁罰瑞泰鋁業社新臺幣7萬5000元，並命瑞泰鋁業社停工及立即停止產生廢水，亦不得貯留或排放廢水，裁處書已於113年10月17日送達瑞泰鋁業社並由職員簽收。惟許清淇未遵行主管機關依水污染防治法所為之停工命令，仍擅自作業排放廢水，經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人員於113年10月30日10時許執行稽查查獲。

二、案經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三大隊報告偵辦。
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
一、證據：

　㈠被告許清淇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自白。

　㈡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3年8月20日水污染稽查紀錄、113 年10月16日中市環水第0000000000號函、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執行違反水污染防治法案件裁處書、送達證書、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3年10月30日環境稽查紀錄表及現場照片。
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5項之負責人犯同法第34條第1項之不遵行主管機關依水污染防治法所為停工命令罪嫌。
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
　　此　致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4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洪 明 賢
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黃 郁 頻



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

水污染防治法第34條

違反第 27 條第 1 項、第 28 條第 1 項未立即採取緊急應變措

施、不遵行主管機關依第 27 條第 4 項、第 28 條第 1 項所為

之命令或不遵行主管機關依本法所為停工或停業之命令者，處 3

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5 百萬

元以下罰金。

不遵行主管機關依本法所為停止作為之命令者，處 1 年以下有

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金

。



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

事業排放於土壤或地面水體之廢（污）水所含之有害健康物質超

過本法所定各該管制標準者，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

或併科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5 百萬元以下罰金。

事業注入地下水體之廢（污）水含有害健康物質者，處 1 年以

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2

千萬元以下罰金。

犯第 1 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

併科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1 千 5 百萬元以下罰金：

一、無排放許可證或簡易排放許可文件。

二、違反第 18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。

三、違反第 32 條第 1 項規定。

第 1 項、第 2 項有害健康物質之種類、限值，由中央主管機關

公告之。

負責人或監督策劃人員犯第 34 條至本條第 3 項之罪者，加重

其刑至二分之一。



當事人注意事項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（一）本件係依據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，法院簡易庭得不傳

　　　喚被告、輔佐人、告訴人、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

　　　刑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（二）被告、告訴人、被害人對告訴乃論案件，得儘速試行和解

　　　，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，請告訴人寄送撤回告

　　　訴狀至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簡易庭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（三）被告、告訴人、被害人對本案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

　　　見之必要時，請即以書狀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簡易庭陳明

　　　。



